
 
 
 

 
 

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四屆灣仔區議會屬下 

社區建設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紀錄 

 

日 期︰二○一二年六月五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四時零五分 
地 點︰灣仔民政事務處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李碧儀議員 

 

副主席 

鄭琴淵議員, BBS, MH 

 

委員 

孫啟昌議員, BBS, MH, JP 

鍾嘉敏議員 

李均頤議員 

鄭其建議員 

龐朝輝議員 

黃楚峰議員 

 

增選委員 

陳延邦先生 

莊創業先生 

盧天送先生, MH 

 
政府部門代表 

吳慧鈞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助理專員 

陳小萍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社區事務） 

鄭小玲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大廈管理）2 

麥吟月女士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灣仔)2 

廖燕敏女士 廉政公署高級廉政教育主任  
 



 二

黃瑞明先生      香港警務處灣仔區警民關係組社區聯絡主任 

黃少芬女士      社會福利署東區及灣仔區助理福利專員 3 

王偉昌先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副康樂事務經理 2 

 

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代表 

吳燦興先生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高級經理(數碼共融) 

陳鑑銘先生     「有機上網」助理總經理 

黃潔梅女士     廉政公署首席廉政教育主任／港島 

 

秘書 

楊海玲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行政主任（區議會）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第四次會

議。主席報告，教育局卓偉嘉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由教育局麥吟月女士代替。另外，

警務處呂啓文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由警務處黃瑞明先生代替。  

 

1. 主席請委員留意放置於席上經第二次修訂的議程及有關文件。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記錄 

2. 經盧天送委員動議，鍾嘉敏議員和議，會議記錄獲得通過。 

 
資料文件 
第 2 項：社區建設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社區建設委員會 27/2012 號文件) 

3. 主席請大廈管理工作小組主席鍾嘉敏議員向委員報告工作小組的工作進度。 

 

4. 鍾嘉敏議員報告工作小組的工作進度如下： 

(i) 大廈管理證書訓練課程將於七月展開，並已發信邀請各業主立案法團參

與活動； 

(ii) 強制驗樓驗窗的計劃將與茶聚一併舉行，有關詳情將於下一次工作小組

會議再作討論；及 

(iii) 大廈聯席活動的詳情及細節將於明年才落實。 

 

5. 委員備悉文件。 

 

 

 

負責人

 

出席議程第 4 項 

 

出席議程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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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2012/2013 年度撥予社區建設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社區建設委員會 28/2012 號文件(經第二次修訂)) 

6. 秘書補充，由於增加了四份的撥款申請，故席上經第二次修訂的文件中向撥款

及財務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金額新增為 369,788 元。 

 

7. 委員備悉文件。 

 

(會後補註：灣仔是我家．同心共建「長者友善社區」(社區建設委員會文件第 34/2012

號)是誇年活動，其中 41,415 元將滾存至 2013/2014 財政年度的撥款；另外，灣仔

區粵劇戲寶賀國慶(社區建設委員會文件第 37/2012 號)經修訂後，其申請撥款額調

低至 29,850 元。經過以上兩項修訂，是次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

(2012/13 年度)金額應為 323,423 元。)  

 

(吳燦興先生及陳鑑銘先生於下午四時十分出席會議。) 

 

討論事項 

第 4 項：「一家一網 e學習」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社區建設委員會 29/2012 號文件) 

8. 主席歡迎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高級經理(數碼共融)吳燦興先生及「有機上

網」助理總經理陳鑑銘先生就議題出席會議。 

 

9. 吳先生向委員介紹計劃的背景及內容。財政司司長在二零一零至一一年度政府

財政預算案中宣布以雙管齊下的策略，協助合資格學生在家上網學習，其內容

包括：(一)每年為合資格家庭提供全額 1,300 元或半額 650 元的上網費津貼；(二) 

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於二○一一年七月推出為期五年的「一家

一網 e 學習」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協助合資格家庭購買價格相宜的上網服務及

電腦，並為他們提供使用上的支援及輔導。 

 

10. 陳先生簡介「有機上網」於灣仔的工作及所推廣的服務。 

 

(龐朝輝議員於下午四時二十分出席會議。) 

 

11. 委員對本議題有以下意見： 

(i) 詢問計劃推行至今參加者人數的數字，並希望了解計劃的宣傳成效； 

(ii) 指出計劃的宣傳單張具商業意味； 

(iii) 詢問符合資格申請是次計劃的準則及申請手續；及 

(iv) 認為計劃的宣傳手法與商品的宣傳手法相似；由於計劃只資助一半的上

網費，委員擔心即使參加了計劃，個別的家庭仍未能負擔餘下一半的上

網費；同時，委員查詢此項計劃的其他配套設施。 

 

12. 吳先生對委員的意見有以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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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上月底，約有四萬家庭參加了是項計劃；而曾使用服務的人數(包括

家長及學生)則超過一萬； 

(ii) 申請者如希望繼續申請上網費津貼資助，均須於每年提交申請及重新作

入息審查或相關審查； 

(iii) 指出推行機構均為非牟利機構，資科辦向區議會介紹計劃並非作商業化

的宣傳，而是希望透過區議員的網絡，讓更多有需要的家庭得悉及參加

計劃；及 

(iv) 推行機構已有措施，協助個別在接受資助後仍有財政困難的家庭。 

 

13. 陳先生對委員的意見有以下補充： 

(i) 如參加者於第一年參加了是項計劃，並開始了供款，其購置電腦的資格

並不會因為他於第二或第三年不再符合資格申請是項計劃而取消；已購

置的電腦亦不會被收回，參加者仍可繼續享用服務；及 

(ii)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透過捐款成立了「有機上網基金」，以協助計劃以外

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及擴大受惠者的層面。 

 

14. 委員對吳先生及陳先生的回應有以下補充： 

(i) 希望在推行計劃的同時，資科辦能增加與學校、家長及區議會的接觸；

同時，委員希望此計劃真的能幫助那些特殊的個案或不合資格申請資助

的人士； 

(ii) 詢問資科辦就上網安全、沉迷上網等問題已接受支援及輔導的個案及其

解決方法；同時，委員查詢小組及個別輔導服務的使用情況；及 

(iii) 詢問資科辦除電腦及上網的資助外，有否提供其他資助以資助學生購買

電腦的配套設施，如防毒軟件等。 

 

15. 陳先生對委員的補充有以下回應： 

(i) 有關輔導服務的使用情況：在過去十個月，「有機上網」共收到約三百

八十個家長熱線的輔導要求；當中四個較嚴重的個案已轉介給專業社工

跟進，而其他個案則已透過電話輔導服務作出處理； 

(ii) 指出電腦本已安裝防毒軟件；但為了讓參加者有更多的付款選擇，「有

機上網」才推出贈送較先進的防毒軟件作為優惠，吸引經濟能力較良好

的家庭作出一次性付款；及 

(iii) 有關其他學習軟件：於去年「有機上網」推出「種子學校」的計劃，為

推行電子學習的學校提供配套服務。「種子學校」的計劃集中向學校提

供軟件的支援，而非向學生作出直接資助。 

 

16. 委員對陳先生的補充有以下回應： 

(i) 認為「有機上網」在推行計劃時推出鼓勵一次性付款的優惠與計劃原意

資助低收入家庭享用上網服務的目的有所矛盾； 

(ii) 詢問社會福利署就此計劃有否作出其他支援或提供配套服務； 

(iii) 認為此計劃可效法圖書館的運作模式，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租借電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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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認為推動網上學習，學生並不一定需要擁有電腦；及 

(iv) 認為「有機上網」在計劃的宣傳單張上向私營機構作出鳴謝的做法有以

公帑替私營機構宣傳之嫌；委員建議「有機上網」應注意宣傳品的內容。 

 

17. 吳先生對委員的補充有以下回應： 

(i) 「一家一網 e 學習」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負責

執行；而督導委員會則集合了三個主要部門的代表，包括社會福利署、

教育局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 

(ii) 指出於明年年中資科辦將會就計劃作出中期檢討，以評估計劃的成效及

優化措施。 

 

18. 陳先生對委員的補充有以下回應： 

(i) 由於上年度政府推出了「6,000 元計劃」，個別家庭希望利用該筆款項作

一次性的付款，因此，「有機上網」推出一次性付款的優惠，向參與計

劃的家庭提供多一個付款的選擇； 

(ii) 指出是項計劃並沒有使用公帑於購置電腦或上網的津貼費用上；政府的

1,300 元資助直接給予了受資助的家庭，另外，政府的資助亦用於三年供

款的承擔費用及提供工作坊、培訓及教育活動等工作上；及 

(iii) 解釋電腦及上網服務是透過以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投標方式去揀選提供

電腦及上網服務的合作夥伴，務求為市民提供更優惠的價格。 

 

19. 主席總結，希望資科辦在作中期檢討時能採納委員的意見，並檢討計劃的宣傳

及推行模式。 

 

(吳燦興先生及陳鑑銘先生討論此議題後，於下午四時五十七分離席。) 

 

第 5 項：廉政公署東港島辦事處 2012/2013 年度工作計劃 

    (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30/2012 號文件) 

20. 主席歡迎廉政公署首席廉政教育主任／港島黃潔梅女士及廉政公署高級廉政

教育主任廖燕敏女士就議題出席會議。 

 

21. 黃女士向委員介紹廉政公署東港島辦事處 2012/2013 年度的工作計劃。廉政公

署東港島辦事處 2012/2013 年度活動計劃的重點包括：(一) 維護廉潔選舉，推

行一系列的廉潔選舉教育及宣傳活動；(二) 深化青年人誠信教育，為不同年

齡的青年人推出多元化的誠信推廣活動；(三) 推廣商業及專業道德和良好企

業管治，向區內的中小企業推介防貪教育服務；(四) 持續推廣廉潔樓宇管理，

向業主立案法團、樓宇管理組織及承辦商等宣傳防貪訊息；(五) 鞏固公營機

構誠信文化，並因應部門的獨特工作性質提供合適的培訓。 

 

22. 主席表示，希望能與廉政公署繼續保持緊密的聯繫，攜手在區內推廣廉潔的訊

息；委員一致支持廉政公署東港島辦事處 2012/2013 年度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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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潔梅女士討論此議題後，於下午五時零九分離席。) 

 

第 6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23. 委員經討論後，同意合辦以下活動：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撥款額

(元) 

第 31/2012 號 「誠信跨世代」灣仔區倡

廉活動 

廉政公署東港島辦

事處 
30,000 30,000 

備註： 

委員對此份申請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議，並同意合辦此活動。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七月十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32/2012 號 灣仔區同賀國慶之中國傳

統舞台技藝表演 

灣仔社區聯會 14,068 14,068 

備註： 

1) 盧天送委員及李均頤議員申報利益，表示分別為舉辦機構(灣仔社區聯會)的主席及副

主席，並在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 

2) 由於是次活動是慶祝祖國成立 63 週年，盼望與區內街坊共慶節日，故委員支持申請

團體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申請豁免活動期間派發的禮物對象只限兒童、長者及有特

別需要的人士的限制；及 

3) 委員支持合辦活動。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七月十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33/2012 號 家有康和樂活力之旅 2012 循道衛理灣仔長者

服務中心 
3,500 3,500 

備註：委員對此份申請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議，並同意合辦此活動。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七月十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34/2012 號 灣仔是我家．同心共建「長

者友善社區」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

長者地區中心 
82,830 82,830 

備註： 

1) 委員對此份申請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議，並同意合辦此活動；及 

2) 由於灣仔是我家．同心共建「長者友善社區」是誇年活動，其中 41,415 元將滾存至

2013/2014 財政年度的撥款。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七月十日的會議上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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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2012 號 第四屆灣仔戲味(校際及公

開組)戲劇比賽：灣仔「友」

里 

香港浸信會愛群社

會服務處灣仔綜合

兒童及青少年服務

中心 

104,590 104,590 

 

備註： 

委員對此份申請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議，並同意合辦此活動。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七月十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35/2012 號 灣仔友善社區活力計劃 循道衛理灣仔長者

體適能中心 
50,000 50,000 

備註： 

委員對此份申請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議，並同意合辦此活動。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七月十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36/2012 號 香港灣仔區各界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立 63 周年聯

歡晚會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

會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備註： 

1) 鍾嘉敏議員、李均頤議員、盧天送委員及陳延邦委員申報利益，並在討論撥款申請

時避席；及 

2) 委員對此份申請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議，並同意合辦此活動。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七月十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37/2012 號 灣仔區粵劇戲寶賀國慶 灣仔區街坊福利會 34,800 34,800 

備註： 

1) 李碧儀主席申報利益，並在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 

2) 由於伴奏樂隊並不屬於專業導師，故委員不同意申請團體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申請

豁免非員工導師/講解員每名 600 元(每節不得少於 3 小時)的項目；同時，委員並不

同意申請團體申領排劇時的伴奏費用，但建議申請團體把伴奏導師費用(演出)修改為

樂隊的伴奏費用； 

3) 根據以往經驗，索取粵劇門票的參加者多為長者，加上為了鼓勵區內長者及市民參

與區內慶祝國慶活動，委員同意申請團體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申請豁免活動期間派

發禮物的對象限制；及 

4) 由於是次活動的規模不大，所以委員建議申請團體減省劇務及舞台監督的費用；同

時，委員並不同意申請團體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申領演員車馬費。 

 

會後註： 

1) 申請團體於會後按委員的意見修改了申請，把申請撥款額調低至 29,850 元。秘書處

已於二○一二年六月七日向各委員傳閱社區建設委員會文件第 37/2012 號(經修訂)，
並獲各委員通過是項合辦申請； 

2)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七月十日的會議上審批。 

 



 八

其他事項 

第 7 項：2012 年國際復康日「地區推廣分享午餐會」邀請 

(其他事項附件一) 

24. 主席表示，香港復康聯會邀請社區建設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出席 2012 年國

際復康日「地區推廣分享午餐會」。 

 

25. 副主席補充，其本人因事忙未能出席是次午餐會，建議由李均頤議員代表出

席。 

 

26. 委員一致同意委員會主席及李均頤議員代表出席香港復康聯會舉辦的 2012

年國際復康日「地區推廣分享午餐會」。 

 

第 8 項：「2012-13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撥款通知書 

        (其他事項附件二) 

27. 主席報告，公民教育委員會審批了委員會與香港青年會提交的活動計劃書，

並同意撥款 122,598 元資助有關活動。 

 
28. 委員備悉文件。 

 
第 9 項：下次會議日期 

29.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二○一二年七月二十六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五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二年七月 

 
本會議記錄於二○一二年七月二十六日正式通過。 

 

 
 

 

 
 

 

 


